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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促进对外经济贸易和科技文化

交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有关法律，

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与进出境货物有关并受中

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包括商标专

用 权、著作权和专利权。 第三条 侵犯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行政法规保护的知识产权的货物（以下简称侵权货物），

禁止进出口。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与进出境货物有

关的知识产权实施保护，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规

定的有关权力。 第五条 进口货物的收货人或者出口货物的发

货人以及他们的代理人（以下统称收货人或者发货人）应当

按照海关的要求，向海关如实申报与进出口货物有关的知识

产权状况，交验有关单证。 第六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以及他们

的代理人（以下统称知识产权权利人）要求海关对其与进出

境货物有关的知 识产权实施保护的，应当将其知识产权向海

关备案，并在其认为必要时向海关提出采取保护措施的申请

。 第七条 海关实施知识产权保护时，应当保守有关当事人的

商业秘密。 第二章 备 案 第八条 知识产权权利人申请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的，应当在海关总署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

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名称或者姓名

、注册地或者国籍、住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营业场所等； 

（二）注册商标的同号码、内容及有效期限，专利授权的号

码、内容及有效期限，或者有关著作权的内容； （三）与知



识产权有关的货物的名称及其产地； （四）被授权或者许可

使用知识产权的人； （五）与知识产权有关的货物的主要进

出境海关、进出口商、主要特征、正常价格等有关情况； （

六）已知的侵权货物的制造商、进出口商、主要进出境海关

、主要特征、价格等情况； （七）海关总署认为应当说明的

其他情况。 提交书面申请时应当附送下列文件： （一）知识

产权权利人身份证件的复制件或者登记注册证书的副本或者

经登记注册机关认证的复制件； （二）注册商标的注册证书

复制件，商标局核准转让注册商标的公告或者备案的商标使

用许可合同复制件；或者专利证书的复制件，经专利局登记

和公告的专利转让合同副本，专利实施许可合同副本；或者

著作权权利的证明文件或者证据； （三）海关总署认为需要

附送的其他文件。 第九条 海关总署应当自收到全部申请文件

之日起30日内通知申请人是否准予备案。海关总署准予备案

的，发给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证书；不予备案的，应当说

明理由。 第十条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自海关总署准予备案

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７年。 在知识产权有效的前提下，知

识产权权利人可以在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前６

个月内，向海关总署申请续展备案。每次续展备案的有效期

为７年。 知识产权海关保护备案有效期届满而不申请续展或

者商标专用权、著作权、专利权法律保护期届满的，知识产

权海关保护备案随即失效。 第十一条 备案知识产权的情况发

生变更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应当自知识产权主管部门核准变

更之日起10日内向海关总署办理备案变更或者注销手续。 第

三章 申 请 第十二条 在海关总署备案的知识产权权利人发现

侵权嫌疑货物即将进出境的，可以向货物进出境地海关提出



采取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申请。 第十三条 请求海关采取知识

产权保护措施的，应当提交书面申请。 申请书应当包括下列

内容： （一）申请保护的知识产权名称、海关备案号； （二

）侵权嫌疑人名称、住所、法定代表人、主要营业场所； （

三）侵权嫌疑货物名称、规格等有关情况； （四）侵权嫌疑

货物可能进出境的口岸、时间、运输工具、收货人或者发货

人等有关情况； （五）有关侵权的证据； （六）请求海关采

取的措施； （七）海关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内容。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